附件：
合同终止（解除）前征求意见公示表
	依据《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合同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深圳市龙岗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拟对龙岗区果蔬垃圾收集清运及资源化处理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二标段）进行终止（解除），现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龙岗区果蔬垃圾收集清运及资源化处理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LGCG2024000022 A（二标段）
合同金额（元）：20184500
中标供应商：深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深圳市盘龙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方）

	合同终止（解除）的理由及相关说明：

2025年3月18日，中标供应商来函《深能环保关于2024-2025年龙岗区果蔬垃圾收集清运及资源化处理服务采购项目（二标段）合同到期不续约的函》，由于服务成本持续上升，导致项目运营压力较大，难以在现有合同条款下继续维持高质量的服务水平，因此，中标供应商决定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

为确保我区果蔬垃圾收运处理工作平稳有序，经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协商一致，同意续签第二年度合同，合同期限为2025年5月10日至2026年5月9日，待完成新中标单位正式投产运营后终止合同。

现我区新中标单位已正式投产运营，拟解除龙岗区果蔬垃圾收集清运及资源化处理服务采购项目【LGCG2024000022 A（二标段）】合同。

	征求意见期限：从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1月28日（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龙岗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中路2号市政环卫楼5楼511室
联系电话：0755-84611828
合同备案机构：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建设路财政大厦5楼
联系电话：0755-28510926

	备注：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之日止以实名书面方式（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将意见反馈至采购人。


